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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監聽譯文有無證據能力？ 

最高法院106台上字第115號刑事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規定，下列何種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？ 
(A) 銀行出具之存款證明 
(B) 未經調查程序之監聽譯文 
(C) 醫院醫師出具之診斷書 
(D) 電信機構之通聯紀錄 
答案：B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刑事訴訟法上所謂「證據排除法則」，一般係指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，

應否排除其證據能力之判斷基準，而所謂「傳聞證據法則」，通常係指被告以外

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有無證據能力之原則及例外規定。又於特定待證事實發生

時，錄下被告或被告以外之人之聲音或影像，該錄音、錄影係「直接原貌重現」

相關之待證事實，本質上非屬供述證據，其有無證據能力，不受傳聞證據法則之

限制。且通訊監察之錄音、錄影，其所錄取之聲音或畫面係憑機械力拍錄，未經

人為操控，警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依法監聽電話所製作之通訊監察紀錄譯文，為

該監聽電話錄音之「派生證據」。是項監聽譯文倘係公務員（警員）依法定程序

而取得，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就其真實性復無爭執（即不否認譯文所載對話內容之

真實無偽），法院並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，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，自得採為

認定判決之基礎，而有證據能力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監聽譯文有無證據能力與吳巡龍檢察官見解 
監聽譯文既係由司法警察監聽人員作成，本質上即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

外之書面陳述，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傳聞證據，原則上應無證據能力；惟，

由於該監聽譯文為司法警察監聽人員（公務員）依職權所作，故或可探討此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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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-4條的情形，而例外取得證據能力。 
由於刑事訴訟法第159-4的特信性文書要求該文書具有一般性與例行性，則

監聽譯文既係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，即不符合該條要件；因此，除非被告有刑

事訴訟法第159-5條明示同意或擬制同意之情形，否則該監聽譯文並不符合傳聞

例外，而不具備證據能力。 
則倘此時並無明示或擬制同意之情形，法院應如何調查該合法監聽所得之

證據資料呢？此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5-1條當庭播放該錄音帶；倘錄音帶遺失

或模糊不清，則應傳訊被告談話對象或實施監聽之警察到庭作證被告於審判外

之陳述，而不得使用該監聽譯文為證據基礎。 
二、爭點分析 

關於監聽所得資料作為判決基礎的部分，留德學者將爭點集中在「調查程

序」的部分；換言之，針對實務上常見的以朗讀監聽譯文的方式調查監聽所得

資料的作法，留德學者早已為文批評其不符嚴格證明法則與直接審理原則的要

求。惟須注意，此並非謂留德學者係在承認監聽譯文的證據能力的前提下，去

思考該監聽譯文的調查程序是否合法；蓋，對留德學者而言，調查程序本身其

實即為判斷證據能力的積極條件。簡而言之，依照留德學者對證據能力的定

義，同樣將得出與吳巡龍檢察官相同的「監聽譯文無證據能力」的結論；僅其

論述理由著重直接審理原則所要求的調查程序，而非傳聞法則的操作。 
吳巡龍檢察官見解則與現行法條文意相符，且較符合留美學者的解決方

法，即直接從監聽譯文本身的性質探討其證據能力；蓋對其而言，必先具備證

據能力以後，方有討論調查程序的餘地。由於證據得採為裁判基礎必須符合刑

事訴訟法第155條二項的兩個要件之上：有證據能力（留德學者：非使用禁

止）、經合法調查；因此，可以先用傳聞法則檢驗監聽譯文的證據能力，而得

出監聽譯文無證據能力的結論，接著再補充說明倘依照嚴格證明法則與直接審

理原則，合法監聽所得證據的合法調查程序為刑事訴訟法第165-1條當庭播
放，而非朗讀監聽譯文。 

【選擇解析】 

除非有刑事訴訟法第159-5條明示同意或擬制同意之情形，否則選項B監聽譯文

並不符合傳聞例外，而不具備證據能力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以下 


